
金运：
本院受理原告王财离

婚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
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（2016）冀 0733 民 初 213 号
民 事 判 决 书 ，自 本 公 告 之
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
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即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
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
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
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张家口市崇礼区人民法院

李生金：
本院受理原告孙海诉

被告赵志伟案外人执行异
议 之 诉 一 案 ，为 查 明 案 件
事 实 ，现 通 知 你 作 为 第 三
人 参 加 诉 讼 ，依 法 向 你 公
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参 加
诉 讼 通 知 书 、当 事 人 权 利
义务须知、举证通知书、合
议 庭 组 成 人 员 告 知 书 、法
院廉洁办案监督卡及开庭
传 票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经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是
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
3 日上午 9 时 30 分（遇法定
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五 审
判庭（南留庄法庭）公开开
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
裁判。

蔚县人民法院

崇礼晨光物流有限公司：
本院受理原告赵森林

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
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
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 诉 通
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
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答辩
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（遇节
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狮 子 沟
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张家口市崇礼区人民法院

任黎平：
冯振忠申请执行你民
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在执行过
程中，案外人张久泉向张家
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提出
执行异议，该院审查后做出
了（2016）冀 0791 执异 8 号执
行裁定书，张久泉不服该裁
定，向我院提起复议申请，我
院审查后做出了（2016）冀07
执复 18 号执行裁定书，撤销
（2016）冀 0791 执 异 8 号 裁
定，发回张家口经济开发区
人民法院重新作出裁定，特
向你公告送达该裁定。本公
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
日即视为送达。

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

任黎平：
冯振忠申请执行你民
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在执行过
程中，案外人张久泉不服我
院的执行裁定，向张家口市
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，市
中院发回后，我院另行组成
合议庭进行重新审查并做
出了（2016）冀 0791 执异 11
号执行裁定书，驳回了张久
泉的异议申请，特向你公告
送达该裁定。本公告自发
出 之 日 起 ，经 过 六 十 日 即
视为送达。

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
民法院

范振江、付喜峰：
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

苏建军申请执行你们民间
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
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(2015)
长执字第 1220 号执行通知
书、报告财产令、纳入失信
告 知 书 、(2015) 长 执 字 第
1220-2 号执行裁定书。责
令 你 们 于 本 裁 定 生 效 后 3
日内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
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
依 法 评 估 、拍 卖 查 封 的 房
产。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
到本院办理有关上述案件
评估、评估报告送达、拍卖
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
的 通 知 ，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
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
公告期满之日起 7 日内到
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
估、评估报告送达、拍卖等
执 行 过 程 中 的 有 关 事 宜 ，
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
利 ，并 承 担 相 应 的 法 律 责
任，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。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李术彬不慎将警官证
丢失，警号为 024822，特此
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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